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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央财经大学学生宿舍网络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院、系、部、处（室、馆、所、中心）、分部：

为规范我校学生宿舍计算机网络的管理和服务，保障学生宿舍局域网

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根据相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学校制定了

《中央财经大学学生宿舍网络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特此通知。

 

附件： 中央财经大学学生宿舍网络管理办法

 

 

                                                        二○

○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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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办公室             04年12月1日印发(共印55份 )

 

附件：

中央财经大学学生宿舍网络管理办法

 

为规范中央财经大学学生宿舍计算机网的管理和接入服务、信息服



为 中央财 大学学 宿舍计算机网 管 和接 服务 信 服

务，保障学生宿舍局域网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根据《计算机信息

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和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安全管理协议》 , 特制定本办法。

一、凡学生宿舍网管理者、使用者，必须遵守本办法。

二、学生宿舍网使用者有偿使用该网络，使用前要注册帐号、签署有

关协议。

三、同一房间内的在住学生，享有完全平等的网络接入权。此权利不

因进住的早晚、联网的先后、离端口的远近而变化。

四、学生宿舍不能私自拉网络线 , 一经发现 , 中止其网络服务 7

至 90 天。情节严重者送交有关部门处理。

五、学生宿舍网仅供教学、科研和个人日常事务使用，未经允许不得

向其他用户提供有偿服务。未经批准不得架设服务器对外提供各种服

务。

六、学生宿舍网的 IP 地址分配为静态分配。静态 IP 地址由用户办

妥相关手续后，由网络信息中心管理人员分配。

七、对于每个用户只限一个静态 IP 地址，不得乱设乱用 IP 地址。

对不遵守协定、扰乱网络资源的正常分配和使用者 , 一经发现，中

止其网络服务 7 至 90 天。

八、用户对系统所分配的网络地址在分配的有效期内享有专用权。

九、学生宿舍网所有用户在其网上活动中应该遵守网络礼仪和道德规

范，不得使用学生宿舍网或通过使用学生宿舍网从事攻击性、危害公

共安全、损害公众利益、侵害他人正当权益、窃取或泄露他人秘密以

及有伤风化的活动，也不得通过学生宿舍网查阅、复制或在网上发

布、传播含有上述内容的信息。

十、所有楼内的网络设施（包括信息插座，布线槽，光纤，交换机，

机柜内跳线，网线，模块等）均属中央财经大学所有，其安装、维护

等操作由网络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完成（特殊情况要在网络信息中心工

作人员指导下完成），其他任何人不得改变其物理的位置、形态、性



能；不得改变其连接关系、运行状态、系统配置或擅自维修。如有异

常，请及时与网络信息中心联系。

十一、用户不得在校园网上从事任何有悖相关法律法规的活动，一经

发现，将视情节轻重，根据情况给予有关责任人以下处理：

1 ．警告并勒令改正；

2 ．取消联网资格 7 至 90 天；

3 ．完全终止其相应网络服务；

4 ．分交学生处和校保卫处处理；

5 ．交公安机关处理。

十二、学生宿舍网用户有权利对网络中所发现或发生的违反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人或事予以制止或向学校反映、举报。学生宿

舍网用户有义务协助有关部门或管理人员对上述人或事进行调查、取

证、处理，有义务向调查人员如实提供所需证据。

十三、学生宿舍网用户有权利要求通过宿舍网侵害其正当权益的行为

人立即停止其侵害行为并赔偿损失；有权利要求相关网络服务提供者

或网络管理单位追查或协助追查通过学生宿舍网侵害其自身正当权益

的行为及其行为人。

十四、学生宿舍网用户有权利拒绝身份不明的人员行使网络管理员的

职权；有权利对学生宿舍网及其运行、管理工作通过正常渠道提出意

见和建议。

十五、本办法由校网络信息中心负责解释。

十六、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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